
贵 州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 ⒛Ⅱ 年度
普通本科高校青年科技人才戊长项目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 :

为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,引 导广大科

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工作,充

分发挥
“
专项资金

”
使用绩效,省教育厅决定组织开展全省普

通本科高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 (青年项目)申 报工作。现

就相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:

一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(一 )项 目研究内容主要面向全省十二个重点农业特色优

势产业、十大工业产业和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工程等领域,依

托本校现有各级科技创新团队,立足解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

面临的问题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项目。

(二 )申 报项目具有创新的学术思想,有明确、先进的研

究目标,技术经济指标明确、具体;有科学、可行的研究方案 ,

技术路线可行;自 筹或匹配经费到位,技术力量和科研条件具

备,研究队伍结构合理,保障措施有力。

(三 )项 目申请人须为我省高校人员,年龄一般不超过 3

5周 岁,副高职称以下 (不含),有承担或者参与基础研究、

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类项目(课题)的经历,能胜任主持科

研工作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。

(四 )已承担有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各类项目且尚未结题验



收的项目负责人,原则上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;项 目申请人申

报本年度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各类项目不超过 1项 ,作 为参

与人参与项目不超过 2项。

(五 )项 目申请人应具备严谨务实,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,

确保拟申报项目的工作基础、研究现状、人员组成、研究方法

等内容真实性和可行性。

(六 )项 目申请人要严格按目标相关性、政策相关性和经

济合理性原则,规范编制项目规范和合理。

(七 )项 目申报材料原则上不定密级,确属保密课题须按

有关规定办理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,派专人送达。

二、遴选办法

青年项目采取联合基金管理方式即由省级财政和各申报

高校共同资助和实施。由各申报高校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校的

遴选条件和遴选办法,开展自主评审,并给予研究经费支持。

各高校要引导项目申报人围绕项目研究内容,鼓励项目申报人

注重科研与教学的融合。各高校的遴选条件、遴选办法、评审

结果、资助经费等立项信息必须在学校门户网站主页公示不少

于 7天 ,拟立项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以公函形式报省教育厅各

案立项。

三、资助经费

项目资助经费采取省级财政经费和学校配套经费共同资

助,即 ⒛21年度拟安排省级财政经费每所高校 50万元,各高

校按照不低于省级财政总经费安排相应配套经费共同用于该

计划的项目研究,如高校无实质性经费投入,则省教育厅不予

以立项资助,并取消下一年度该项目的省级财政资助经费。具

体每个项目的资助金额和总立项数由各高校结合学校实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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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确定,每个项目的省级财政资助部分应控制在 2至 5万元 ,

总立项数应控制在 10至 ⒛ 项以内。

四、申报受理时间和要求
(一 )网 上申报截止时间为⒛21年 9月 10日 ,纸质申报

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⒛21年 9月 30日 ,过期不再受理。
(二 )纸质材料要求。申报材料必须重点突出,简 明扼要 ,

包含附件在内不得超过茌0个页码;申 报材料一式 7份 ,需用 A

茌纸双面打印胶装;不按要求装订或超页码的申报材料将不予

以受理。

(三 )项 目申报只受理网上申报,不受理其他形式申报 ;

申报纸质材料统一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集中向省教育厅科技

与研究生处报送,不受理个人报送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(一 )网上申报:登录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系

统 (网 址:http://61.243。 4.1o⒊ gO93/eduky/)下 载项目申报

书填报,并按照系统操作手册和流程申报。

网络技术支持:夏建竹,联系电话:0851-s5943021。
(二 )申 报成功后打印具有防伪水印的申请书及附件材料

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处(贵 阳市观山

湖区金朱东路 162号 )。

六、组织管理和追踪问效
(一 )各高校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按照分类

评价要求认真组织项目推荐工作。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加大

对 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 ⒛21年度普通本科高校青

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的通知》的宣传,并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指

导科研人员科学选题,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选题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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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力度,有效提高推荐项目质量,经专家评审、公示无异议后

择优推荐。

(二 )各高校要加强对推荐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。重点审

核项目申请者及其合作方的资质、科研能力等,确保申报材料

内容真实,杜绝项目打包。

(三 )各高校要按照目标相关性、政策相符性、经济合理

性原则,指导项目负责人认真编制项目经费预算,确保经费预

算科学合理。

(四 )对获立项资助的项目,项 目经费必须专款专用,专

项管理,并严格按照经费预算计划执行;资助经费只限用于与

资助项目直接有关的支出,严禁以各种名义截留或挪用。

附件:贵州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申请书

l办 畲罅q

(联系人:孙静;联系电话:15519152000;联 系邮箱 :

41447茌 665@qq。 com)

黧麟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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